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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9屆『生達盃』全國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

一、宗  旨：為慶祝『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』成立 47 週年並響應政府推行全

民體育，提倡桌球運動，提昇國內桌球水準，特舉辦『生達盃』全國

桌球錦標賽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中華民國桌球協會、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、

財團法人范道南文教基金會。 
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南市體育總會桌球委員會。 

四、協辦單位：臺灣體育總會桌球協會、臺南市體育總會、南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

司、台南市議員李退之服務處。 

五、比賽日期：103 年 12 月 5 日、6 日、7 日(星期五、六、日)。 

六、比賽地點：臺南市新營體育館 (臺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二段 78 號）。 

七、比賽資格： 

（一）社會組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，均可組隊參加。 

（二）國小組參賽學童限學籍滿一年以上（102 年 12 月 1 日前）在籍學生，以同

一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。 

（三）國小組學童得升級合組，但不得降級合組，即中年級組得參加高年級組，

高年級組不得參加中年級組。 

（四）國小組學童各組同一學校限報名二隊參賽，社會團體各組同一單位限報名

二隊參賽。 

（五）國小團體組/社會團體組：不能跨性別組隊（即女童/女子不得跨組參加男

童/男子團體組；男童/男子不得跨組參加女童/女子團體組） 

八、比賽組別： 

（一）國小男童高年級團體組：凡公私立國小五、六年級在校學童，得以學校為

單位組隊參加。 

（二）國小女童高年級團體組：凡公私立國小五、六年級在校學童，得以學校為

單位組隊參加。 

（三）國小男童中年級團體組：凡公私立國小四年級（含）以下在校學童，得以

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。 

（四）國小女童中年級團體組：凡公私立國小四年級（含）以下在校學童，得以

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。 

（五）社會男子團體組：凡中華民國男性國民，均可自由組隊參加，每隊最多限

報名一位 102 年 103 年中華民國桌球國手。 

（六）社會女子團體組：凡中華民國女性國民，均可自由組隊參加，每隊最多限

報名一位 102 年 103 年中華民國桌球國手。 

（七）個人全能組：不分國籍、性別，皆可報名參賽。 

九、比賽方式： 

（一）團體組：○1. 國小團體組：採四單一雙（單、單、雙、單、單）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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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點制團體賽，單打得兼雙打。 

 ○2. 社會團體組：採四單一雙（單、單、雙、單、單）， 

五點制團體賽，單打不得兼雙打。 

     （二）個人全能組：○1. 採五局三勝『左右手輪打』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2. 比賽用球：Nittaku 44mm 橘色球。 

附  註：全能組『左右手輪打』制（即每點第一局用正手、第二局用反手、第

三局用正手、第四局用反手、第五決勝局先用正手比賽、發球員先用

正手發、接二分後，換為用反手發、接二分，依此輪換直至該局分出

勝負，當一方先得 5 分，雙方應互換方位繼續比賽。若比數為十比十

打成平分（Deuce）時，則雙方依續用正手、反手繼續比賽到勝負為止），

其餘各組均依桌球規則進行比賽。 

十、比賽制度：採二次單淘汰賽，勝部打冠、亞軍，敗部打三、四名。 

十一、比賽規則：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訂出版之最新桌球規則。 

十二、比賽用球：Nittaku 40mm白色球。 

十三、比賽用桌：Nittaku桌球檯。 

十四、報名辦法： 

（一）國小組以學校為報名單位，需填妥大會印製之報名表，並加蓋學校鈐記印章。

社會組以球隊為報名單位，填妥大會印製之報名表，並加蓋負責人印章，每

一選手限報名一隊參賽，如有重複報名者，由大會裁定歸屬隊伍，不得異議、

若有異議則取消其所有參賽資格。註：報名表亦可至生達公司網站 http: 

//www.standard.com.tw「公益活動」全國桌球賽選項頁面下載。 

（二）日期：即日起至 103 年 10 月 17 日（星期五）止，以通信報名為主，依郵戳

日期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報名表請書寫工整或電腦打字以便秩序冊製作並

請填寫領隊或教練可即時連絡之手機電話以便緊急事項連絡。 

註：報名時需同時交付"報名表"及"預繳報名費"。 

（三）地 點：臺南市新營區開元路 154 號，電 話：06-6361516 轉 5288 

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/ 社教活動桌球組聯絡人：黃彥錦 

傳 真：06-6332775     e - mail：Huang.Andy@standard.com.tw 

（四）報名費：每隊預繳報名費新台幣壹仟元正（限郵局匯票/受款人：黃彥錦），於

報到比賽後退還，如未參加比賽，該報名費不予退還，移為大會獎品費用。

未於報名期限內繳交報名費者，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，不得參賽。 

十五、人數： 

（一）各隊含領隊、教練、管理各 1 人，隊員（包括隊長）最多 8 人。 

（二）經報名註冊後，隊職員選手一律不得增加或變更。 

十六、抽籤及領隊會議：未出席者由大會代為抽籤，對會中所議決事項不得提出任何

異議。 

（一）時間：103 年 11 月 5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一時三十分。 

（二） 地點：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二廠會議室（臺南市新營區開元路 154 號）。 

（三）上屆前六名，得列為種子隊。 

http://www.standard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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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各組報名未滿八隊時，則不予比賽。 

十七、申訴： 

（一）比賽中之爭議如規則上無明文規定，以裁判判決為終決。 

（二）球員資格之申訴，應於比賽開始前提出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（三）合法之申訴，應於該場比賽前 30 分鐘內，以書面由領隊或教練向大會審判委

員會提出，並繳交保證金 3,000 元，由審判委員會裁決，若申訴成立時，退回

保證金，否則充為大會獎品費。 

 (四) 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判決為終決。 

十八、附則： 

（一）103 年 12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七時卅分起辦理報到手續，八時卅分舉行開

幕典禮，各隊請穿著運動服裝參加典禮。 

（二）比賽時間依秩序冊規定，各隊應提早三十分鐘到場。如比賽時間更動，以競

賽組之報告為準，未到以棄權論。 

（三）○1 國小組參賽選手應攜帶在學證明(在學證明須貼上最近三個月內個人照片且

必須詳細記載就學日期或轉入日期)。 

○2 社會組請攜帶貼上個人照相片之有效證件以備查驗，如遇有資格問題當 

場不能提出者以棄權論。 

（四）參賽選手上衣背面須縫貼大會發給之姓名布條，違者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。 

（五）比賽當日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原因時，則比賽日期順延或停辦（另行通知）。 

十九、獎勵： 

（一） 準時辦理報到並參加開幕典禮之隊伍，由大會提供精美紀念品。 

（二）各組取前五名（第五名取 2 個名額），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，如下表： 

（三）國小組各得獎學校，將由大會報請教育部、縣市教育局備查。 

二十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報請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同意後，修正公佈實施。 

組  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
第五名 

(取 2個名額) 

國小男童 

高年級團體組 
12,000 元 10,000 元 8,000 元 6,000 元 3,000 元 

國小女童 

高年級團體組 
12,000 元 10,000 元 8,000 元 6,000 元 3,000 元 

國小男童 

中年級團體組 
12,000 元 10,000 元 8,000 元 6,000 元 3,000 元 

國小女童 

中年級團體組 
12,000 元 10,000 元 8,000 元 6,000 元 3,000 元 

社會男子 

團 體 組 
18,000 元 12,000 元 10,000 元 8,000 元 5,000 元 

社會女子 

團 體 組 
18,000 元 12,000 元 10,000 元 8,000 元 5,000 元 

個人全能組 

（以禮券代發） 
2,500 元 2,000 元 1,600 元 1,600 元 1,000 元 



 

 第 29 屆『生達盃』全國桌球錦標賽 4 

廿一、本規程經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103 年 05 月 30 日中桌協 字第 1030000152 號函核

准辦理。 


